
校会字〔2022〕13 号

时 间：二〇二二年六月十三日

地 点：行政楼 A516

主持人：李国臣

参 会：李国臣 薛珠峰 刘 勇 张二芳

请 假：宁焕生

列 席：姚海龙 李晋明 陈孔辉 马 伟

张雪霞 魏俊国 王 燕 钱永平

王 立 罗永莲 梁宝棠 董重转

谢鸿丹 王红爱 杜文华

记录人：侯志强 王海妮

会议主要内容及决定事项

十二、研究继续教育学院 2010 级至 2017 级未完成学业在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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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学籍注销。根据《国家教育部 41 号令》《山西省成人高等学历

教育学生学籍管理的有关规定》，在规定年限内未完成学业的，予

以注销学籍。会议决定，同意继续教育学院 2010 级至 2017 级未

完成学业在校生学籍注销，共 1109 名学生。会议要求，张二芳副

院长负责，继续教育学院牵头，教务部配合，从 2010 级学生开始，

按年级分批稳妥做好在校生学籍注销工作，要严格按照上级有关

文件和学校相关制度平稳有序推进此项工作。


